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經 109 年 1 月 3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經 114 年 2 月 25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經 114 年 11 月 5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令發布之「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1 日教育部臺

教授國部字第 1060148749B 號令訂定發布、中華民國 112 年 06 月 08 日臺

教授國部字第 1120064831A號令修正「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

點」。 

二、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適性發展，使學生能在教師指導下，擬定自主學習計畫，自

主實踐與完成計畫，並發表成果，特訂定此規範，說明自主學習實施、管理與輔導

相關事宜。 

三、本校學生自主學習事宜，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學生自主學習實施由圖書館主辦，統籌各處室辦理相關事宜，並召開學生自

主學習小組會議。 

1、學生自主學習小組由校長擔任主席，成員包含圖書館主任、教務主任、學

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二年級導師代表 1人、家長會代表 1 

人、學生代表 1人與自主學習指導教師。 

2、學生自主學習小組會議應討論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實施與相關事宜。 

(二)、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選課及審查，辦理原則如下： 

1、於實施期程之前一學期，學生應於選課說明時提出選修自主學習課程，並

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自主學習計畫書。學生若因故無法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計畫

書繳交，仍須於課程期間撰寫並完成自主學習計畫。 

2、申請計畫以學期為單位。 

3、圖書館收整學生申請計畫後，由原班導師進行審查。 



4、計畫審查原則為評估計畫是否明確與可行，是否能在學校現有環境設備下

完成。 

5、通過審查之計畫，經家長同意後由圖書館收整，考量自主學習計劃書主題

地點及指導教師領域專長，以平均分配編班為原則，於開學前公告。 

(三)、學生自主學習期間由指導教師點名，學務處負責學生出缺勤統計，學生須依

據本校「學生請假暨缺曠規則」辦理請假事宜。為考量學生安全，學生不得

以自主學習為理由申請公假外出。 

(四)、學生自主學習之場地與指導教師由教務處安排。  

(五)、學生自主學習之指導教師，依下列原則提供學生協助： 

1、指定學生自主學習班級日誌之負責同學、進行學生出缺點名與通報、按週

檢視學生自主學習紀錄、了解學生自主學習進度與困難、協助學生參加自

主學習成果發表。 

2、提供學生諮詢，協助學生進行自主學習。 

(六)、鼓勵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成果放入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七)、學生自主學習資源與平台由圖書館負責建置與維護，收理表現優秀之學生自

主學習計畫與成果，並在學生同意下，提供本校其他學生參考與學習。 

(八)、學生自主學習期間，如有學校規劃之重要活動，須全程參加，不得以自主學

習為理由拒絕出席。 

四、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格式詳如附件一。 

五、本要點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 自主學習計畫 

 

班級： 年 班 座號： 姓名： 

學習主題  

學習模式 □個人 □小組合作學習 

學習動機  

預期目標  

學習類型 □文學創作類 □語文學習類 □邏輯思考類 □科學實作類 □社會議題類 □藝術人文 

類 □其他： 

使用設備  

成果展現 

方式 
□專題(書)研討 □議題探究 □創新實作 □其他：   

是否同意 

公開成果 

□同意於校內學習平台提供自主學習成果與資料給其他同學參考 □不同意於校內學習平 

台提供自主學習成果與資料給其他同學參考 

【自主學習規劃】 

週 

次 
當周預期學習內容 檢核方式 學習時數 

    

    

    

    

    

    

    

    

    

    

    

    

    

    

    

    

    

合計共 小時 

 

自主學習成果  

 

□達成自主學習 100% 

□達成自主學習目標 80%(含以上)，未達 100% 

□達成自主學習目標 60%(含以上)，未達 80% 

□未達成自主學習目標 50% 



初審意見：  
初審結果：□通過 □請修訂 

導師簽名  監護人(家長)簽名  

其他注意事項： 

1、請於第一週課堂時將本計畫帶回由監護人(家長)簽名後，第二週交回指導教師進行指導。 

2、於期末時由指導教師將本計畫發還該學生自行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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